《淮南市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送审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一）起草背景。元月6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召开视频会议，对代省政府草拟的《关于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机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讨论稿）》征求各地市意见，并要求各地市政府抓紧出台配套政策，省政府将于拟召开的“2022全球科创资本（安徽）大会”期间集中发布省市“1+16”风投创投基金政策。

（二）起草过程。我局组织人员在认真研究《关于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机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讨论稿）》的基础上，学习借鉴青岛、合肥、芜湖等地相关政策，并结合淮南实际情况，草拟了《淮南市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在向各县区政府、相关市直部门和有关单位书面征求意见后，召开专题会议逐一研究讨论，不断修改完善，形成了送审稿。
二、意见基本考虑

（一）总体考虑。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自贸区建设和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等重大政策机遇，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风险投资创业投资领域，立足淮南实际促进我市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机构高质量发展，强化创新创业资本支持，为推动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做大做强提供充实的资本保障，助力我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二）基本框架和内容。《实施意见（送审稿）》共分为5个部分20条，从培育多元化风投创投市场主体、支持风投创投“募投管退”联动发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基金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环境和说明事项五个方面，提出支持淮南市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政策及措施。

第一部分为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市场主体的培育途径。一是引进风投创投机构品牌机构，二是鼓励本地风投创投机构发展，三是支持国有企业参与设立风投创投机构。

第二部分围绕“募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环节明确了风投创投机构的发展路径。支持和鼓励风投创投机构通过多种形式拓宽募资和投资渠道，优化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监管，丰富基金市场化退出渠道。

第三部分阐述了基金营商环境的建设思路。一是搭建对接交流平台，二是培育引进基金人才，三是健全中介服务体系，四是打造资本文化氛围。

第四部分是通过优化基金市场准入，鼓励基金投资、基金招商，建立基金协调服务体系，为风投创投机构提供优质政务服务环境。

第五部分明确了《实施意见》中风投创投机构性质、范围，对政府性基金参股基金投资我市企业的范围和相关奖励政策等进行了界定和描述。


